
永发改字〔2026〕5号
关于永福县苏桥镇太平村农业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工代赈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重新批复
永福县苏桥镇人民政府：

你单位报来《关于请求重新批复永福县苏桥镇太平村农业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工代赈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收悉。你单位委托中天昊建设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永福县苏桥镇太平村农业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工代赈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已通过贺州天盛嘉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评估，现因建设内容发生重大变化，经研究，现重新批复如下：

一、项目代码：2508-450326-04-01-915830
二、为了苏桥镇太平村产业发展配套基础设施,促进太平村产业发展，实现当地群众农作物的增产和农民增收，现同意实施永福县苏桥镇太平村农业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工代赈项目。

三、项目名称：永福县苏桥镇太平村农业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工代赈项目
四、项目业主：永福县苏桥镇人民政府
五、建设地点：永福县苏桥镇太平村
六、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新建乡村生产道路4.20公里，路面3.5米宽；新建太平屯挡土墙2.00公里，高2米。其中以工代赈资金建设内容：新建乡村生产道路4.20公里，新建太平屯挡土墙2.00公里，包括挡墙工程、路基工程、路面工程、涵管工程及相关附属设施工程等。
七、同意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工程建设方案、环境影响评价、节能、工程招投标等内容。

八、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项目投资估算749万元，其中建设工程费665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48.33万元，基本预备费35.67万元。资金来源为申请中央预算内以工代赈资金665.00 万元，地方配套资金84.00万元。计划发放劳务报酬273.35万元，占申请中央预算内以工代赈资金的41.10%。

九、务工组织与劳务报酬发放：项目采用“乡镇政府+通过竞争性谈判（磋商）确定施工主体+ 村委会+村级合作社+当地群众”务工组织模式建设，计划吸纳务工人数266人（其中包括返乡农民工55人、其他农村低收入人口59人、城镇相关失业人员25人、脱贫人口和防返贫监测对象120人、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6人、退役军人1人），项目计划发放劳务报酬273.35万元，占中央以工代赈资金的41.10%。遵循“能用人工的尽量不用机械、能用当地群众的尽量不用专业队伍”原则,组织项目区农民特别是农村脱贫人口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易地搬迁脱贫群众等困难群众人口参与工程建设,及时足额支付劳务报酬。

十、永发改字〔2025〕54号文同时废止。
十一、项目设置公益性岗位1个，主要职责是负责维护道路两侧杂草清除等维护工作。

十二、项目招标：采取以工代赈方式实施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项目，按照《招标投标法》、《以工代赈管理办法》及《村庄建设项目施行简易审批》的有关要求，可以不进行招标，依法不进行招标的以工代赈项目，应当依照政府采购法律制度规定，采用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等非招标方式择优选择承包商。

接文后，按照项目管理程序和以工代赈相关要求，一是进行初步设计方案，在方案或概算中对应劳务报酬予以单列，具体内容包括务工岗位设置、吸纳用工人数及工资标准等。二是完成与本项目相关的审批手续。三是规范执行项目“四制”建设规定。四是项目业主要通过多种方式宣传以工代赈政策，再次对有意愿的务工群众进行摸底调查，建立实名制台账。并留存会议照片和摸底调查台账备查。结合就业意愿和工程项目建设用工需求，充分利用项目施工场地、机械设备等，采取“培训+上岗”等方式，联合施工单位开展岗前技能培训和安全生产培训。五是项目业主与施工企业在签订施工合同时，应将吸纳返乡农民工、农村脱贫人口、易返贫致贫监测对象和其他低收入群体等比例不得低于整个项目用工总量的三分之一、劳务报酬发放比例占中央资金的40%以上，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尽量提高项目资金中劳务报酬发放比例等要求纳入合同约定条款。项目业主要督促施工企业与务工群众签订务工合同，合同内容应包括务工人员信息、务工岗位、发放工资标准等列入合同相关条款。六是项目施工时能用人工的尽量不用机械、能用当地群众的尽量不用专业队伍。七是施工单位要每月核定务工群众劳务报酬，形成工资发放表，按程序报项目业主单位审定后，在相关村(社区)公示栏进行公示，公示期一般不少于7 天，公示无异议后经务工群众签字确认，通过银行卡发放至本人，并将劳务报酬发放台账、银行打款凭证等存档。并做好项目绩效，留存公示文件、相关影像资料、项目农民工身份证复印件、务工台账、工资发放台账等及实施前、实施中、实施后各个环节资料，作为项目资料存档以备审查。监理单位要把以工代赈务工人员在施工现场的务工组织管理和劳务报酬发放等作为工程监理的重要内容。八是项目竣工后要建立项目永久性公示牌，明确项目名称、建设时间、资金来源、建设单位、设立公益性岗位的工种及数量等信息。九是项目业主单位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等，围绕以工代赈建设任务、以工代赈用工环节、组织当地群众开展培训情况和成效、吸纳当地群众务工就业情况和成效(包括返乡农民工、脱贫人口、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等)、当地群众获取劳务报酬情况(包括当地群众劳务报酬占市级及以上财政资金比例、是否公示到位、形式是否规范:时间是否及时等)等开展综合评价，并将评价结果作为项目竣工验收、审计决算的重要参考。工程验收后，必须及时办理移交手续，明确产权，建立资产台账，落实工程运行管护主体和管护责任，制定管护制度，确保项目建设成果得到巩固，工程长期发挥效益。十是工程建设中要严格按照批复的项目名称、内容、规模和工期进行建设，不得截留、挤占、挪用建设资金，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变更建设地点、内容和规模，如确需调整，须按程序报批。
十三、本批复下达后，项目建设地点变更或总投资超出批复10%以上的，根据有关规定，需到我局重新批复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十四、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接收领导干部插手工程建设廉政监督信访举报电话：0771-2328688；自治区纪委监委驻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纪检监察组接收领导干部插手工程建设廉政监督信访举报电话：0771-12388。收信地址：自治区纪委监委驻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纪检监察组，邮编：530028。  
接文后，请据此批复开展下一阶段工作。

附件：永福县苏桥镇太平村农业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工代赈项目招投标核准意见
                               永福县发展和改革局

                                 2026年1月23日              

（此件公开发布）
永福县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6年1月23日印发

（共印4份）

附件：

永福县苏桥镇太平村农业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工代赈项目
	名称
	金额

（万元）
	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

形式
	招标方式
	不采用招标方式

	
	
	全部招标
	部分招标
	自行招标
	委托招标
	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
	

	勘察
	-
	
	
	
	
	
	
	

	设计
	16.89
	
	
	
	
	
	
	√

	建筑安装工程
	665.00
	
	
	
	
	
	
	√

	监理

工程
	7.95
	
	
	
	
	
	
	√

	主要

设备
	-
	
	
	
	
	
	
	

	其他
	59.16
	
	
	
	
	
	
	√

	审批部门核准意见说明：

1.本项目为以工代赈项目，勘察、设计、建筑安装、监理、主要设备等工程招标核准意见根据《国家以工代赈管理办法》规定作出，《国家以工代赈管理办法》规定以工代赈项目按照招标投标法和村庄建设项目施行简易审批的有关规定要求，以工代赈项目可以不进行招标，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制要求招标，不得另行制定必须招标的范围和规模标准作出。业主自主决定内容为自主决定是否招标及采用何种招标方式。

2.请业主单位依据以上核准事项依法开展招标工作。

审批部门盖章

                                           2026年1月23日


招投标核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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